关于做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建设

（养老服务体系方向）202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编制的补充通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根据国家《“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修订版），为做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方向）202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编制工作，现就有关要求补充通知如下：

一、支持范围

1、公办养老服务能力提升项目调整为3类项目：一是公办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项目；二是公办养老服务机构；三是公办医疗卫生机构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建设项目。

2、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调整为2类项目：一是示范性普惠养老服务机构建设；二是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属培训疗养机构转型发展普惠养老项目。

3、原则上，重点支持省、市级（含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支持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中的县级养老服务中心；不再支持养老机构消防改造项目。
4、居家社区养老项目，可适当增加建设面积，拓展面向社会的老年助餐、老年大学等服务功能；公办养老机构和医养结合项目，可购置设备包，一般不超过总投资的30%。
二、投资测算和支持标准

1、公办养老服务能力提升项目，投资由按床均投资调整为按面积造价测算，平均投资5000元/平方米，不足测算标准的按实际测算。项目按中部、西部地区不超过平均总投资70%、80%的比例支持。

2、普惠养老城企联动项目，按每张床位5万元的标准给予支持。
三、有关要求

请各市州根据通知要求认真核对项目内容和项目资料，准确测算投资和支持比例，于2月21日下班前，将项目资料（含相关表格及佐证材料）以邮件形式发至联系人邮箱。

联系方式：聂仁孝，龙钏0731-89991000，512706712@qq.com
附件：1、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公办养老服务机构能力提升项目）202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表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普惠养老专项行动）202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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